
附件一（行政法院四十五年判字第八號判例）

　行政主體得依法律規定或以法律行為，對私人之動產或不動產取

得管理權或他物權，使該項動產或不動產成為他有公物，以達行政

之目的。此際該私人雖仍保有其所有權，但其權利之行使，則應受

限制、不得與行政目的相違反。本件土地成為道路供公眾通行，既

已歷數十年之久，自應認為已因時效完成而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。

此項道路之土地，即已成為他有公物中之公共用物。原告雖仍有其

所有權，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，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。

原告擅自將已成之道路廢止，改闢為田耕作，被告官署糾正原告此

項行為，回復原來道路，此項處分，自非違法。


